	花蓮縣政府延長病假請示單（一）請示聯

	來文日期文號
	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字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
	機關名稱
	職稱
	姓名
	職務代理人

	
	
	
	職稱
	姓名

	
	
	
	
	

	事由
	

	證明文件
	

	本次申請日期
	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計　日

	跨年度可扣除之事、病假
	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計　日

	前已核備有案日期
	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已累計日，併本次申請日數共累計　　日

	備註
	


正本收受者：

副本收受者：
